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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28            证券简称：佳都科技            公告编号：2024-105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年度预计担保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下述担保无反担保，且属于 2024 年度预计担保范围内的担保事项，为 2024 年

度预计担保事项的进展。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及孙公司提供

担保，其中，为重庆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新科”）分别向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和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广州分行”）申请授信提供不超过 10,000 万元、

30,000 万元的担保；为广州佳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都技术”）向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海珠支行”）申请授信提供不

超过 10,000 万元的担保；为广东华之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之源”）向

农业银行海珠支行申请授信提供不超过 22,792,234.7 元的担保；为广州佳都电子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都电子”）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

称“招商银行广州分行”）申请授信提供不超过 9,000 万元的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7.39 亿元，

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被担保人佳都技术、重庆新科、华之源、佳都电子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已签署担保合同且尚在履行中的担保金额为

78.70 亿元（包括银行授信担保金额 75.05 亿元、厂商信用担保 3.65 亿元），其中，已

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47.39 亿元（包括银行授信担保余额 47.20 亿元及厂商担保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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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 亿元），担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60.85%。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事项 

为满足公司全资孙公司重庆新科综合授信需要，近日公司与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签

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拟为重庆新科与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在债权确定期间内

签署的编号为公授信字第 ZHHT24000025376 号的《综合授信合同》及其修改/变更/补

充协议项下发生的具体业务合同形成的债权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 10,000 万元，

保证方式为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该笔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起三年。 

为满足公司全资孙公司重庆新科综合授信需要，近日公司与广发银行广州分行签

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拟为重庆新科与广发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合同编号为

（2024）穗银字第 000232 号的《授信额度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包括但不限于展期

合同、合同中的“授信额度续做”条款中的原授信合同，合同项下单笔协议也属于主

合同范围）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 30,000 万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

期间为从为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为满足公司全资孙公司佳都技术综合授信需要，近日公司与农业银行海珠支行签

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拟为佳都技术与农业银行海珠支行签署的各类业务形

成的债权（业务具体包括：人民币/外币贷款、减免保证金开证、出口打包放款、进口

押汇、银行保函、出口押汇、无追索权保理、涉外融资性保函(内保内货)、银行承兑汇

票、分行代客资金）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 10,000 万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

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

期间单独计算。主合同项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该主合同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华之源综合授信需要，近日公司与农业银行海珠支行签署

了《保证合同》，公司拟为华之源与农业银行海珠支行签署的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合同

（编号为：44180120240011652）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 22,792,234.7 元，保证方

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佳都电子综合授信需要，近日公司与招商银行广州分行签



3 

 

署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补充协议》（编号为 120XY240902T000257-1，下称补充

协议），公司拟对佳都电子与招商银行广州分行在 2024 年 9 月签署的《授信协议》（编

号为：120XY240902T000257）及公司与招商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

保书》（编号为：120XY240902T000257，下称本担保书）进行补充修订，修订后，公

司拟为佳都电子与招商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授信协议》及补充协议项下所欠招商银

行广州分行的所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额度不超过 9,000 万元，保证方式为

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责任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及补充协议项

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招商银行广州分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

的垫款日另加三年。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

年止。 

（二）担保事项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事项属于 2024 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2024 年度担保额度预

计事项已经于公司 2024 年 4 月 7 日、2024 年 5 月 9 日分别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重庆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7MA5UATHL7B，成立日期：2017 年 1 月 13 日，法定代表人：熊剑峰，注册

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正街 49 号（谢家湾正街 55 号万象城项目）华润大厦第

33 层第 8 号，注册资本：10,000 万元。重庆新科主要业务为从事网络及云计算产品集

成与服务业务。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246,807.67 万元、总负债 225,092.99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225,054.37 万元，无流动资金贷款，净资产 21,714.68 万元；2023

年度营业收入 248,840.16 万元、营业利润 4,487.01 万元、净利润 3,765.29 万元。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为 223,492.56 万元、总负债 200,663.18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200,641.67 万元，无流动资金贷款，净资产 22,829.39 万元；2024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

191,426.63 万元、营业利润 1,362.40 万元、净利润 1,114.70 万元。 

广 州 佳 都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为 公 司 全 资 孙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1017955065498，成立日期：2006 年 10 月 31 日，法定代表人：肖钧，注册地址：

广州市黄浦区开泰大道 30 号之一 1705 房，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佳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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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网络及云计算产品集成与服务等业务。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37,161.59 万元、总负债 121,562.33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121,562.33 万元，流动资金

贷款 1,000.00 万元，净资产 15,599.26 万元；2023 年度营业收入 283,701.22 万元、营

业利润 182.21 万元、净利润 134.25 万元。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为 124,451.53

万元、总负债 108,556.36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108,556.36 万元，无流动资金贷款，净

资产 15,895.17 万元；2024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 190,308.45 万元、营业利润 276.53 万

元、净利润 295.92 万元。 

广东华之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754523254G，成立日期：2003 年 9 月 26 日，法定代表人：林超，注册地址：

广州市黄埔区开泰大道 30 号之一 1701 房，通信地址：广州市黄埔区开泰大道 30 号之

一 1701 房，注册资本：25,100 万元。华之源主要从事城市轨道交通公安通信系统、专

用通信系统、视频监控子系统解决方案等。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340,698.81

万元、总负债 261,015.67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259,390.47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6,000.0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61,460.84 万元；2023 年度营业收入 362,360.90 万元、营

业利润 16,622.34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0,369.53 万元。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为 346,062.29 万元、总负债 251,078.43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249,459.48 万元，

流动资金贷款 1,200 万，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72,439.61 万元；2024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

入 270,050.96 万元、营业利润 15,807.9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0,978.77 万元。 

广州佳都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家涛，注册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开泰大道 30 号之一 1702 房，通信地址：广州市黄埔区开泰大道

30 号之一 1702 房，注册资本：6,000 万元人民币。佳都电子系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1

日成立的集中采购平台，承担公司各类项目的设备材料采购等。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23,282.45 万元、总负债 117,649.17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117,277.60 万元，

流动资金贷款 1,000.00 万元，净资产 5,633.28 万元；2023 年度营业收入 104,696.76 万

元、营业利润 590.32 万元、净利润 484.48 万元。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为

205,310.58 万元、总负债 198,590.42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198,230.00 万元，无流动资

金贷款，净资产 6,720.16 万元；2024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 97,003.47 万元、营业利润

1,456.05 万元、净利润 1,086.87 万元。 

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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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与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关于重庆新科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 合同双方 

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保证人：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债务人）：重庆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10,000 万元人民币 

2.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 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

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

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统称“实现债权和担

保权益的费用”）。上述范围中除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外的所有款项和费用，统

称为“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不计入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本金

最高限额。 

4.保证期间：该笔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二）公司与广发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关于重庆新科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 合同双方 

债权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保证人：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债务人）：重庆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30,000 万元人民币 

2.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

行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告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

用。 

4.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公司与农业银行海珠支行签署的关于佳都技术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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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同双方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 

保证人：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债务人）：广州佳都技术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10,000 万元人民币 

2.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 保证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

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

律师费等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4. 保证期间：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主合同项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该主合

同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公司与农业银行海珠支行签署的关于华之源的《保证合同》 

1. 合同双方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 

保证人：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债务人）：广东华之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22,792,234.7 元人民币 

2.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

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

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4.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公司与招商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关于佳都电子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补充协议 

1. 合同双方 

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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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人：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债务人）：广州佳都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9,000 万元人民币 

2.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 保证范围：根据《授信协议》及补充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

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大写）玖仟万元整），以及相

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

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4. 保证期间：自《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编号为：120XY240902T000257）

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及补充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招商银行广州

分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任一项具体授

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三、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数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89.21 亿元（包括本次已经 2024 年董

事会审批的银行授信担保 85.56 亿元、厂商信用担保 3.65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14.55%；公司及子公司已签署担保合同且尚在履行中的担保金

额为 78.70 亿元（包括银行授信担保金额 75.05 亿元及厂商信用担保金额 3.65 亿元），

其中，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47.39 亿元（包括银行授信担保余额 47.20 亿元及厂商

担保余额 0.19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60.85%。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除上述担保外，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

报表范围外的主体提供担保，无逾期对外担保及涉及诉讼担保。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与佳都科技签署的关于重庆新科的《最高

额保证合同》； 

2.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与佳都科技签署的关于重庆新科的《最高额保

证合同》；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与佳都科技签署的关于佳都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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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额保证合同》； 

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与佳都科技签署的关于华之源的《保

证合同》；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与佳都科技签署的关于佳都电子的《最高额不

可撤销担保书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30 日 


